
 
                                                                                                                                                               

供應商企業社會責任行為準則 

Supplie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ode of Conduct 

 

本公司 身為富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之供應商一員。充分了解富喬工業對企業社會責任

之實踐與承諾，並保證在提供本公司產品或服務時遵守相關規範，此行為準則包含勞動人權、

健康與安全、環境保護與道德規範，共同善盡企業社會責任，以促進經濟、社會與環境生態之

平衡及永續發展。 
 

壹、勞工權益與人權 

            一、禁用童工，不接受任何供應商或分包商使用童工。 

         二、禁用來自衝突礦區之礦產。 

        三、尊重員工自由，禁止任何形式的強迫勞動。 

         四、禁止騷擾以及非法歧視行為，提供平等和公平的工作環境。 

五、合理的工資福利。 

六、尊重員工自由結社及集體談判權。 

 

貳、健康與安全 

          一、職業安全： 

提供適當設計、工程和行政管理，防護保養、定期實施工安教育訓練，減低工作場所

之安全隱患。 

        二、緊急應變措施： 

評估工作場所潛在風險，並訂定完整應變方案及緊急處理程序，以降低對人員、環境

及財產影響。 

       三、工業衛生： 

採用適當的防護設施來保障人員及安全。 

        四、健康與安全資訊： 

定期為員工提供職業健康和安全訓練，並在工作場所的顯眼處張貼健康與安全相關資

料。 
 

參、環境保護 

      一、預防汙染及資源節約： 

      依製程改善，增設空汙防治設備等，減少汙染物排出。 

        二、有害物質： 

      不使用禁用物質及確保危化物等得以安全的處理。 

        三、汙水及固廢物： 

      妥善處理有害或無害之固廢物，並減少汙水之產生。 

        四、廢氣排放： 

揮發性有機溶劑、氣霧劑、腐蝕性物質、微粒及侵蝕臭氧層之化學品、燃燒

劑產品等，需進行分類、監管及處理。 

        五、廢水管理： 



 

      禁止非法排放廢水。 

        六、能源消耗和溫室氣體排放： 

      改善能源利用效率，減少能源消耗。 

 

肆、道德規範 

        一、禁止不誠信行為： 

在所有商業互動關係中應謹守誠信標準。供應商應禁止任何形式的賄賂、貪污、敲

詐勒索等，包括不得直接或間接向客戶、代理商、承包商、供應商、公職人員或其

他利害關係人提供、承諾、要求或收受任何形式之不正當利益。 

        二、無不正當收益： 

在合約的簽訂和履行過程中，嚴禁供應商及其人員在招投標、談判、交易及履約過

程中為促成合約之簽署、謀取不法利益、避免自身損失或其他不法意圖，而向本公

司人員提供利益。 

      三、公平交易 :  

      為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確保自由與公平競爭，應遵守公平交易原則。 

      四、隱私: 

供應商應對與其有業務往來的人士(包括供應商 、客戶、消費者和員工)的個人資訊

保密， 該等保密行為應符合該等人士的合理期望值。收集、存儲、處理、傳輸和共

用個人資訊時，公司應遵守與隱私和資訊安全有關的法規。 

 

 

 

 

 

 

 

 

 

 

 

 

 

供應商名稱： 

負責人： 

連絡電話： 

 


